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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 宁 市 城 乡 水 务 局
济水规建函字〔2020〕13 号

关于印发《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活动
投诉处理相关规范文件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务局、济宁高新区城乡统筹发展局、太白湖新

区农业服务中心、济宁经济技术开发区农业服务中心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根据省水利厅《山东省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

督管理办法》（鲁水政字〔2014〕18 号，2017 年 7 月 25 日修

订）第十三条、第十四条有关招标投标投诉的规定，并结合我

市实际，提出如下意见，一并贯彻执行。

一、济宁市城乡水务局负责本市行政区域内水利工程招标

投标活动投诉调查处理工作。各县（市、区）水务局、济宁高

新区城乡统筹发展局、太白湖新区农业服务中心、济宁经济技术

开发区农业服务中心负责本区域内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投诉

的调查处理工作。

二、投标人对招标投标活动违法违规行为进行投诉的，应

当有明确的请求和必要的书面材料。其中对《招标投标法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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条例》第二十二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四条规定事项进行投

诉的，应当先向招标人提出异议，并提交《水利工程招标投标

异议书》；招标人应当在规定的时间内就异议事项向异议人作

出书面答复。招标人对评标结果异议处理结果的答复涉及需重

新招标或评标无效的，在作出答复前应先报该项目所在地的水

行政主管部门审查认可。

三、投诉人投诉时，应当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交《水利工

程招标投标投诉书》及相关材料，不接受非书面投诉和匿名投

诉。水行政主管部门收到投诉书后，应当在 3 个工作日决定是

否受理投诉。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予以受理，并填写《济宁市

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登记表》；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的，决

定不予受理的，应将不予受理的决定及理由告知投诉人。

投标人及其利害关系人就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第二十

二条、第四十四条、第五十四条规定事项向水行政主管部门提

出的投诉，应当提供招标人的异议答复复印件。未提供招标人

异议答复复印件，或已向招标人提出异议但尚未超过招标人应

答复的规定期限前，水行政主管部门可不予受理。

四、投诉调查处理过程中，水行政主管部门认为投诉事项

可能影响招标投标活动公平、公正的，应当及时通知招标人暂

停招标事宜。

五、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投诉处理档案，做好保存和

管理工作，并及时对投诉处理情况进行统计汇总。每半年将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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诉处理情况报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。

六、投诉书及相关证据材料等相关文件可通过 CA 认证的

网络渠道提交。严格调查取证、质证等投诉处理流程，严格按

照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第十五条行政

监督部门调查取证时，应当由两名以上行政执法人员进行，并

做笔录，交被调查人签字确认。

七、招标投标投诉处理收费标准：不收费。

八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活动投诉受理机构：市城乡水务

局规划建设科，联系电话：0537-2311271，传真：0537-2311271，

电子邮箱：jn-gj@163.com，地址：太白湖新区第 23 届省运会综

合指挥中心 C 区 505 号房间。

附件：1.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登记表

2.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异议书

3.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书

4.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汇总表

济宁市城乡水务局

2020 年 5 月 2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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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登记表

济水招投字 号

送达时间： 年 月 日

投

诉

人

姓名 性别 年龄

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

单位名称 邮政编码

投诉方式

被

投

诉

人

单位名称

姓 名 职务
联系

电话

投

诉

事

由

初

步

调

查

意

见

是否受理

情况说明

受理日期 年 月 日 承办人（签名）：

处

理

意

见

承办人处理意见：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
部门负责人意见：

签名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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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

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异议书
年 月 日

异议提出人

名称*

（名称及公章）

（法定代表人签字）

地址* 邮政编码

联系人* （附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明） 职务

联系

电话*
固定电话*： 移动电话*：

异议受理人

（招标人）

名称*

地址 邮政编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异议的基本实事*

相关请求及主张*

有效线索和

相关证明材料*

（可以另附材料）

备注

注：投诉人提出的异议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

令第 613 号令）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诉处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等七部委

第 11 号令）等规定。

2、标“*”项目为必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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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

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书

年 月 日

投诉人

名称*

（名称及公章）

（法定代表人签字）

地址* 邮政编码

联系人* （附授权委托书、身份证明） 职务

联系

电话*
固定电话*： 移动电话*：

被投诉人

名称*

地址 邮政编码

联系人 联系电话

投诉的基本实事*

相关请求及主张*

有效线索和

相关证明材料*

（可以另附材料）

备注

注：1、投诉人应当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613

号令）、《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诉处理办法》（国家发改委、住建部等七部委第 11 号令）

等规定。

2、标“*”项目为必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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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济宁市水利工程招标投标投诉汇总表

序号
被投诉招标

项目名称
招标人 代理机构 投诉人 被投诉人 投诉事项

公示或

开标

异议提

出时间

异议

回复

时间

收件

时间

是否受理

未受理理

由

受理

时间

监督意见

书编号及

时间

被投诉

人答辩

通知

调查处理结果


